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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助函(⒛17)2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
全省百名优秀学生资助工作者典型

评选宜传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 (市、区)教育局,各高等学校,省属中职学校:

近日,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下发了 《关于开展
“全

国百名优秀学生资助工作者典型
”
评选宣传活动的通知》(教助中

心 E⒛17〕26号),拟在党的十九大即将胜利召开和国家新资助

政策体系实施十周年之际,宣传一批在国家学生资助事业中甘于

奉献、成绩突出的优秀学生资助工作者,推广他们的工作经验,

充分发挥优秀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。为落实好这项工作,经研究,

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在全省开展
“全省百名优秀学生资助工作

者典型
”
评选宜传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-、评选范围

各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工作人员,各级各类学校从事学生资

助工作人员。            ′

二、申报条件

1.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,爱岗敬业,积极奉献,在本单位



本部门学生资助工作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,事迹突出;

2.认真钻研学生资助工作,在贯彻落实国家学生资助政策过

程中有方法、有创新,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;

3.热爱学生资助工作,深受学生和家长爱戴,具有一定的社

会影响力;

4.从事学生资助工作3年以上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推荐候选人需提交一份⒛O0字以内的个人事迹材料。事迹

正文以第一人称行文,要求事迹真实,突出本人的工作实绩,反

映本人的优秀情况,充分体现忠诚、担当、奉献,敬业、务实、

创新的精神。

四、组织评选

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组建评审委员会,对所有申报材料进

行评审,拟评选出100名优秀学生资助工作者(高校50名左右,

设区市、县(市、区)学生资助管理部门、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50

名左右),颁发证书并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宜传报道。在此基础上

推荐省、设区市、县 (市、区)学生资助管理机构人员2名、地

方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人员2名、其他教育阶段学校的学生资助管

理人员2名,参加“全国百名优秀学生资助工作者典型
”
评选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、积极参与本次评选宣传活动。各设区

市、县 (市、区)要组织好辖区内各学段学校参加申报,并做好

申报材料的初审和推荐工作。申报工作以自愿为原则。

请于5月10日前,将优秀学生资助工作者典型经验文字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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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及推荐表(见附件)以纸质版和电子版反馈至省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。邮寄地址:南京市北京西路 15号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,

邮编:21OOz;电子信箱:x叼h@ecjs.odu。cn。邮件主题为
“
资助

工作者典型评选+报送单位名称
”,附件中各地材料统一为

“
单位

名称+候选人姓名
”。

9 联
系 人 : 徐 嘉 , 钱 修 萍 , 联 系 电 话 : ⒆ 5 冖8 3 3 3 5 1 ⑾9

025⋯83335380。

附件:“全省百名优秀学生资助工作者典型
”
推荐候选人名单

汇总表 (设区市或县 (市、区)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填

报)

蟮气复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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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金省百名优秀学生资助工作者典型”

推荐候选人名单汇总表

填表说明:请在各注中注明单位类别,如中职、普通高中等

娉荐单位 (设区市或县 (市、区)资助管理中心盖章)

序号 姓名 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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